
淮南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延长阶段性降低

企业用电成本政策的通知

各县、区发改委，国网淮南供电有限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延长阶段性降低企

业用电成本政策的通知》（皖发改价格〔2020〕409 号）精神，

降低我市企业生产经营成本，现就延长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

成本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范围

实施范围继续为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，现执行工商业及

其他用电单一制和两部制电价的电力用户。

二、具体措施



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，电网企业在计

收上述电力用户（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户）电费时，继续按

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%结算。对同一用户下有不同用电类别

的，按已分别计量（装表或定比定量）的用电量分类确定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县、区发改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下降低用电成本

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重要性，督促并会同电网企业

加强政策宣传，认真抓好政策落实，确保政策平稳实施并执

行到位；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加强对商业综合

体、产业园区、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收费行为监管，确保降

电价红利及时足额传导至终端用户。

执行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报告市发展改革委（商品和服

务价格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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